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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舉 案 文  

壹、被糾舉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級： 

王壽來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

處主任 簡任第 13 職等（任職期間 97 年 8 月

1 日迄今） 

朱瑞皓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

處研究傳習組副組長兼任「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專案組長 簡任第 10 職等（任職期間 98 年 7

月 1 日迄今） 

貳、案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

主任王壽來、副組長朱瑞皓，規劃辦理「景美人

權文化園區當代藝術創作展」，在「汪希苓特區」

展示「藝術裝置」，未審慎規劃辦理，以致引發

重大爭議，核有嚴重失職，已不適任現職，實有

急速處分予以調離現職之必要，爰依法提案糾

舉。 

參、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 

按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原係軍法學校校區，國防部為

讓此空間成為具有羈押被告及代監執行之雙重功能，民

國(下同)57 年興建完成，警備總部軍法處及國防部軍法

局由台北市遷入，69 年國防部軍法局復遷出，全部空間

由警總軍法處使用。66 年拆除軍法學校籃球場，增建後

來審判美麗島事件的第一法庭，當時美麗島事件黃信

介、張俊宏、林義雄、姚嘉文、施明德、呂秀蓮、陳菊

及林宏宣等人，以及戒嚴時期的政治犯李敖、柏楊、謝

聰敏、黃華等人都曾囚禁於此看守所。該園區在人權發

展歷史與人權教育議題上，有其特殊的意義與價值，是

一個重要的歷史紀念場域。 

復按江南案發生於 73 年 10 月 15 日，華裔美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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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遭到情報局指派竹聯幫

份子暗殺身亡。內情曝光後中美關係頓時緊張，我國承

認江南案係情報局官員主使，但仍強調本案乃情報局官

員獨斷專行所致，非高層授意，並逮捕情報局長汪希苓、

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等人。據國防部判

決事實（74 年律微第 15 號）略以，汪希苓時任國防部

情報局局長，73 年 5 月經白景瑞介紹認識竹聯幫成員，

同年 8 月 2 日陳啟禮應汪希苓邀約與白景瑞、帥嶽峰同

赴情報局招待所，其間汪希苓表示劉宜良受國家栽培，

屢有破壞政府形象之言論，而陳啟禮表示，「此種人何

不予以教訓，可交我來承辦。」汪希苓回答：「可相機

予以教訓」。嗣於同年 8 月 14 日竹聯幫陳啟禮與帥嶽峰

至情報局參加基 621 期講習。9 月初汪員囑胡儀敏將劉

宜良照片與住址親交陳啟禮，9 月 14 日陳啟禮等人赴

美，陳虎門前往機場送行，10 月 10 日，渠等發現劉宜

良，進行跟踪。10 月 15 日由吳敦與董桂森執行並將其

槍殺。當日下午陳啟禮將殺害劉宜良事通知陳虎門轉汪

希苓。陳啟禮回國後，汪希苓給付美金二萬元經費，但

為陳啟禮所拒，後經國防部軍事檢察官起訴等語。本案

於 74 年 5 月 18 日國防部以 74 年覆高律復字第 17 號覆

判確定，判決「汪希苓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共同

殺人，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在案。（詳附件十，

見第 65 至 88 頁） 

98 年係美麗島事件 30 周年，又是聯合國「人權學

習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

（以下簡稱文建會文資總處）經管之景美人權文化園

區，於 98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對外開放，並舉

辦世界人權日系列活動暨展覽，包括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歷史暨文物史料展示、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當代藝術創作

展－游文富個展、LV(Labor Value)勞動價值精品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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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記憶」－台灣慰安婦女性人權影像展、民主花開美

麗島-美麗島事件 30 周年紀念暨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史料

展、「1950-2009 白色印記人權影像」－潘小俠攝影展。

其中「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當代藝術創作展－游文富個

展」，係於「汪希苓特區」展示「藝術裝置」，作品有「牆

外」、「過往」及「打開」3 部分。施明德先生及其夫人

陳嘉君女士於 98 年 12 月 7 日傍晚至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參觀時認為，此裝置展示明顯榮耀汪希苓，已扭曲歷史

真相、侵害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之人性尊嚴，並公然挑

戰人權之普世價值，當時即提出抗議。98 年 12 月 10 日

世界人權日及該園區對外開放，陳嘉君女士再次至現

場，對「牆外」之裝置破壞抗議，因園區人員報案，以

致陳嘉君女士遭警方以刑事毀損現行犯，銬上手銬帶離

現場。99 年 1 月 8 日陳嘉君女士第 3 度到園區抗議，於

「汪希苓特區」展示「牆外」作品區域，遍撒政治受難

者照片並噴紅漆，當時園區管理人員報警處理，此為本

案始末。 

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序言稱：「鑒於對人類家庭所

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

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鑒於對人權的無視和

侮蔑己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心，

而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於恐懼和匱乏的世

界的來臨，已被宣佈為普遍人民的最高願望，鑒於為使

人類不致迫不得己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有

必要使人權受到法治的保護，鑒於有必要促進各國間友

好關係的發展，鑒於各聯合國國家人民已在《聯合國憲

章》中重申他們對基本人權、人格尊嚴和價值以及男女

平等權利的信念，並決心促成較大自由中的社會進步和

生活水平的改善，鑒於各會員國並已誓願同聯合國合作

以促進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鑒於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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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和自由的普遍了解對于這個誓願的充分實現具有很

大的重要性，因此現在，大會發佈這一《世界人權宣言》，

作為所有人民和所有國家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以期每

一個人和社會機構經常銘念本宣言，努力通過教誨和教

育促進對權利和自由的尊重，並通過國家的和國際的漸

進措施，使這些權利和自由在各會員國本身人民及在其

管轄下領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認和遵行。」

同宣言第一條規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

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

相對待。」 

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施行法第 2 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

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復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前文稱：「本公約締約國，鑒於依據聯合國憲章

揭示之原則，人類一家，對於人人天賦尊嚴及其平等而

且不可割讓權利之確認，實係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之

基礎，確認此種權利源於天賦人格尊嚴，確認依據世界

人權宣言之昭示，唯有創造環境，使人人除享有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而外，並得享受公民及政治權利，始克實現

自由人類享受公民及政治自由無所恐懼不虞匱乏之理想

。鑒於聯合國憲章之規定，各國負有義務，必須促進人

權及自由之普遍尊重及遵守，明認個人對他人及對其隸

屬之社會，負有義務，故職責所在，必須力求本公約所

確認各種權利之促進及遵守。」前文指出，人權的核心

為人格尊嚴，國家有尊重及遵守人權之義務。公約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

內受其管轄之人，無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

、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

其他身分等，一律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第 3 項規

定：「本公約締約國承允：(一)確保任何人所享本公約



 5 

確認之權利或自由如遭受侵害，均獲有效之救濟，公務

員執行職務所犯之侵權行為，亦不例外」。 

次按公務員服務法規範公務員職務忠誠義務與注意

義務其第 1 條規定：「公務員應遵守誓言，忠心努力，

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同法第 5 條規定：「

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驕恣貪惰，…等

，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再按大法官解釋第 632 號與

大法官蘇俊雄司法院釋字第 520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解釋

機關忠誠義務表示略以，憲法機關在行使憲法職權時，

任何足以傷害其他機關尊嚴並傷及憲法本身行為，均應

禁止，各憲法機關行使各自合憲職權時，有義務尊重其

他憲法機關之權限。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

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如有關基本人權、權力分立與制衡

之原則，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在，凡憲法設置之機

關均有遵守之義務。因此，國家權力機關於依憲法規定

行使權限之際，亦應同時兼顧憲法忠誠義務，亦謂機關

在行使運作上負有憲法忠誠義務，必須遵循並努力維繫

憲政制度的正常運作，既不得僭越，也不容以意氣之爭

，癱瘓損害憲政機制功能，此項「憲法忠誠」的規範要

求，雖未見諸憲法明文規定，但為憲政制度之正常運作

所必需。 

另按學者姚立明於本院諮詢時表示：一、人性尊嚴

是所有人權的核心。我國現在沒有法律規範游文富、文

建會的行為是否侵害人性尊嚴，但德國、瑞士、奧地利

已有這樣的法律。條文內容是：「在公開場合或任何展

示，對專制統治行為表達贊同、表揚、或正當化行為，

或淡化其暴行」，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是用刑法來

處罰的。二、任何藝術邏輯、言論背後鼓勵不正當行為

，不是這本（德國）憲法要表現的價值。（詳附件一，

見第 5 至 6 頁）換言之，依據德、奧等國之法治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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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尊嚴其核心價值明顯高於言論自由等立論，亦值參

考。 

再者，按思想精神自由固為我國憲法第 11 條所保障

，對於該藝術作品所表達之精神意涵與思想內容，所涉

及道德、倫理、正義、良心、信仰等內心之信念與價值

者，攸關人民內在精神活動及自主決定權，乃個人主體

性維護及人格自由完整發展所不可或缺，亦與維護人性

尊嚴關係密切（釋字第 603 號解釋參照），政府機關應

盡最大能力予以維護。然本案件爭點並非「該藝術作品

所表達思想內涵妥當與否」之問題，而係「政府機關將

該爭議藝術作品置於政府所有之表彰人權之公共場所妥

當與否」之問題。對此，政府機關暨所屬公務員應本於

對於憲法忠誠義務，尊重人性尊嚴與言論自由之普世價

值，實踐自由、民主之基本憲政規範與法治秩序。基於

此，人民所表達之精神意涵與思想內容，固應維護；惟

將該表達之言論、作品暨衍生物，以政府名義、置於政

府所設之公共場所時，仍應衡酌憲法基本人權之價值規

範與精神自由間之互動關係，作妥適之安排，俾避免台

灣社會因歷史記憶之不同詮釋，陷入不必要之紛爭與對

抗局面。 

綜觀文建會文資總處規劃辦理「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當代藝術創作展」，在「汪希苓特區」展示「藝術裝置

」之過程，顯未妥適衡酌前揭憲法規範暨國際人權法治

之要求，將此系爭藝術作品置於公共人權場所，不但恐

將使政治犯、受難者及其家屬再度遭受公權力之斲傷，

且反將導致社會大眾對於政府貫徹憲政民主法治之基本

決心，產生極大不信賴感，衍生嚴重社會紛擾。該處王

壽來主任、朱瑞皓副組長之違失情形，茲臚列如下： 

一、王壽來主任、朱瑞皓副組長辦理「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當代藝術創作展」，於規劃之初即知其有政治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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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其諮詢顧問、藝術家對此爭議問題均有強烈表示

不同意見，並對相關工作人員之專業素養多表質疑，

故本事件之發生，在客觀上早已預見可能性，然該會

主管人員卻未善盡公務員職務上應行注意之義務，致

生爭議 

(一)查文資總處於 98年 12月 10日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舉辦之 6 項活動，係由園區組長朱瑞皓負責統籌，

並由王壽來主任總督導及分工，由粘振裕副主任督

導園區業務；而其工作流程，係由文資總處先向文

建會報告核定後，於 98 年 8 月 14 日召開「景美人

權文化園區長期規劃顧問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委

員包括王壽來、吳乃德、林谷芳、洪孟啟、許博允

、陳佳利、陳德新、黃長玲、漢寶德、薛琴、蘇瑤

華等人。依文資總處提供之會議紀錄摘要所載，許

博允先生會中發言：「有關汪希苓特區特展，美麗

島事件對於台灣民主人權的影響很大，相對而言汪

希苓則影響較少，兩件事不能相提並論，如果舉辦

汪希苓特展，要小心處理。提醒你們再思考一下。

」另陳佳利教授亦發言：「針對年底的活動，各展

覽標題都尚未確定，汪希苓特區應該只是展覽地點

，但因為展覽標題未定，容易產生誤會，建議不要

用建築物的名稱下標，且未來展覽的標題十分重要

，一定要小心」等語（詳附件二，見第 9 頁至第 12

頁），顯示許博允先生及陳佳利教授均於本案簽辦

、招標及評審會議前，業明確提醒文資總處，於「

汪希苓特區」辦理「藝術裝置」應要小心處理。嗣

於 98 年 9 月 1 日簽辦本案招標，依據該簽文三表示

：「因執行地點與策展議題內容有其歷史及政治敏

感性，擬採異質採購」（詳附件三，見第 17 頁），

該案於 9 月 14 日公告，9 月 24 日開標審查廠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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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格、10 月 1 日召開評審會議。 

(二)然文資總處未能採納諮詢委員意見，審慎規劃辦理

，王壽來主任反而認為此與事實不完全相符，並認

為經其向許博允先生解釋後，業已化解誤會。惟本

院 99 年 2 月 8 日舉行諮詢會議時，許博允先生再次

明確表示：「8 月 14 日會議，看到『汪希苓特區』

要在 12 月人權月展覽，便生氣說我不幹了，後來因

為王壽來是長期的朋友，其他人也有打圓場，我說

我以朋友身份當你個人顧問可以，就緩和了。他們

當場說這還在研究當中。」（此點亦有吳乃德教授

於同會發言表示：「8 月 14 日的會議裡面，關於汪

希苓特區只說要展覽，沒說要怎麼展，主題是什麼

，導致許先生很生氣。」可以證明）而行動藝術家

湯皇珍小姐更認為早已有警訊：「文建會真正的問

題是，規劃失誤、罔顧警訊。文建會曾召開 5 次會

議聽取各界意見，但受難者跟人權團體的主體性被

忽略。文建會在此壓力下於是召開公聽會，受難人

士在現場表達憤怒，在場也有些文化人，似乎變成

人權人士憤怒投射的對象，警訊已示，為何繼續。

」足見諮詢顧問等已強烈表示不同意見。許博允先

生稱：「我現在覺得王壽來好像把我當成我欣然接

受，去背書，我會去跟他做抗議，我當初跟他說這

個會出事的，顯然他沒聽進去。」「他們是不是認

為簽到就概括同意，這是不對的。」吳乃德教授指

出問題核心：「關於汪希苓特區只說要展覽，沒說

要怎麼展、主題是什麼。」、「文建會跟諮詢委員

的認知好像差距很大，好像我們都同意這個作法，

但諮詢委員認為自己沒有被顧問、被諮詢到，過程

中無法介入。」、「後面整個脫離我們有發言的機

會。那現在檢討起來就是說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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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他們認為是我們同意的，那諮詢委員認為我們

沒機會作太多意見表示。」文建會無視這種認知上

的落差，更漠視本案早有警訊，「執意繼續做，還

把這麼敏感的汪希苓特區，交給藝術家，根本就是

挑起衝突。」，湯皇珍小姐說：「這是文建會施政

錯誤直接引起的，應該追究處分的責任」。（詳附

件一，見第 1 至 7 頁） 

二、王壽來主任、朱瑞皓副組長規劃辦理「景美人權文化

園區當代藝術創作展」，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6 條有關

「公共利益」之規定，及僅提供「忠與過—情治首長

汪希苓的起落」乙書供投標者參考，且於其招標規範

中，要求採購標的重新詮釋「禁錮」之內涵，並清楚

寓含汪希苓被軟禁於此之意涵，均拘束承辦藝術家思

考方向及創作空間，以致衍生相關爭議 

(一)按政府採購法第 6 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應以

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辦理採購人員於

不違反本法規定之範圍內，得基於公共利益、採購

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量，為適當之採購決定。」是

則，本件採購案係以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對外開放及

「世界人權日」（98 年 12 月 10 日），舉辦世界人

權日系列活動暨展覽為主題。其「公共利益」係為

彰顯我國落實基本人權為其展覽之核心內涵，警惕

政府與人民勿重蹈覆轍，建立一個溫暖而符合人性

尊嚴之社會，合先敘明。 

(二)惟查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內之「汪希苓特區」，係 74

年至 75 年間，國防部為拘禁因江南案而判刑之汪希

苓，在園區填平當年軍法學校學生垂釣的小水塘，

建築一層樓的平房，室內約 37.8 坪，連同室外空地

共約 131 坪，並以高聳圍牆與園區做為區隔，成為

園區內的「特區」。文建會係因 98 年為美麗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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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周年，又是聯合國「人權學習年」，乃由所屬文

資總處於 98 年 12 月 10 日，以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對

外開放及「世界人權日」，舉辦世界人權日系列活

動暨展覽。其中規劃「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當代藝術

創作展」，在「汪希苓特區」展示「藝術裝置」。

然文建會卻在招標規範，要求重新詮釋「禁錮」之

內涵，以及清楚寓含汪希苓被軟禁於此之意涵（詳

附件四，見第 21 頁），然文資總處僅提供「忠與過

—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乙書供創作者參考，故

文建會此作為不僅有違 98 年為美麗島事件 30 周年

，又是聯合國「人權學習年」活動主題，且侷限引

導藝術家創作方向及意涵，以致陷在招標規範中，

去揣想汪希苓心境，進而衍生爭議，與政府採購法

第 6 條揭櫫公共利益之原則有間。 

(三)復按文資總處提供予投標者參考「忠與過—情治首

長汪希苓的起落」乙書，該書基本以汪希苓生平與

訪談紀錄為主，並描述江南案始末，作者於文末指

出「歲月裡，歷經如許變化，他在講求效忠的政治

環境下心甘情願的入獄，出獄時卻人事皆非，恍如

隔世。但是至今…他仍為一位已逝領導者守住此心

」「情報局的作為一旦曝光就是失敗，不問過程如

何。汪希苓原是各方看好的明日之星，那年以整個

前途、甚至人身自由承擔這個錯誤。江南案不單烏

雲蔽日遮蓋他往年對國家貢獻與所展現才華，而且

有如烙印、蝕刻在他生命之中」
1
。然就司法判決汪

希苓仍為殺人罪之正犯，提供此書實難辭有誤導得

標者整體藝術創作思考方向之嫌；退而言之，如依

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特區介紹與江南命案大

                                      
1 汪士淳  「忠與過」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  天下文化  頁 35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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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記完整描述江南命案始末並稱：「掀開情治神秘

面紗的暗殺案」「被判無期徒刑之情報頭子」「汪

希苓特權待遇之服刑」「1984 年 10 月 15 日蔣經國

傳作者—江南先生在美國加州寓所，橫遭政府情報

局所派遣之竹聯幫殺手槍殺身亡，震驚海內外」等

不同意見。（詳附件五，見第 25 頁至第 26 頁）文

資總處顯未能平衡提供不同觀點，而招致爭議。 

三、王壽來主任、朱瑞皓副組長辦理「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當

代藝術創作展」，未依招標規範要求之「對照性」、

「特殊性」，覈實辦理招標並確實驗收，以致作品引

發爭議 

(一)據文資總處 99 年 2 月 11 日函復本院公文及 98 年

12 月 7 日本院訪查座談紀錄，王壽來主任對於本招

標案及「汪希苓特區」之「特殊性」、「對照性」

意涵，說明如下：「該計畫並非要紀念汪希苓，該

區稱為特區主要是突顯汪希苓關在這裡，與其他政

治犯所處的區域有不同待遇；不僅有書房與浴室，

甚至家人還可以探訪，與其他一般政治犯關在仁愛

樓的小小空間，接受不人道待遇是有天差地別，是

一種諷刺與對比」、「園區中有仁愛樓看守所及汪

希苓特區，汪希苓特區並不是突顯汪希苓，用於兩

照比較政治受難者的處境。」（詳附件六，見第 28

頁；詳附件七，見第 32 頁）復據文資總處提供之招

標資料，「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當代藝術創作展」招

標案共計 2 家廠商投標，經檢視 2 家廠商之企劃書

，其未得標廠商之企劃內容、運用元素、模擬設計

圖、表現方式乃至行銷宣傳，雖較得標廠商為完整

與周延，亦與符合招標規範要求之「對照性」、「

特殊性」未盡相符，在在顯示辦理本案招標過程亟

待覈實加強。（詳附件八，見第 33 頁至第 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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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審視「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當代藝術創作展－游文

富個展」，在「汪希苓特區」展示之「牆外」、「

過往」及「打開」等 3 部作品，主要在揣測汪希苓

於此空間之心境狀態，再加以製作「汪希苓大事年

表」，均過於偏重對汪希苓之個人呈現，欠缺本案

主管人員所稱「特殊性」與「對照性」之意涵（詳

附件九，見第 63 頁至第 64 頁）。若再對照彭明敏

基金會管理園區時所製作之「汪希苓特區介紹」，

以「掀開情治神秘面紗的暗殺面」為主標題，而副

標題為「被判無期徒刑的情報局長-汪希苓」，並於

引言敘明：「1984 年江南案發生，國防部情報局海

軍中將局長汪希苓被判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於軍法處另外興建，『汪希苓特區』特殊監獄空

間」，俟後再按「來自蔣家身邊的情報局長」、「

刺殺江南經過」、「被判無期徒刑的情報頭子」、

「汪希苓的特權待遇『服刑』」、「『江南案』的

重大影響」，分段簡介說明，更製作「江南命案大

事紀」的大型海報（詳附件五，見第 25 頁至第 26

頁）。特殊性與對照性鮮明的一系列海報資料，卻

被文資總處及游文富先生移除，更加凸顯「景美人

權文化園區當代藝術創作展－游文富個展」在此方

面的弱化，而文資總處於驗收作品時，卻忽略招標

規範所要達成的「特殊性」及「對照性」目標，引

致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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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糾舉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一、王壽來主任、朱瑞皓副組長辦理「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當代藝術創作展」，於規劃之初即知其有政治敏感

性，其諮詢顧問、藝術家對此爭議問題均有強烈表示

不同意見，並對相關工作人員之專業素養多表質疑，

故本事件之發生，在客觀上早已預見可能性，然該會

主管人員卻未善盡公務員職務上應行注意之義務，致

生爭議，核有違失。 

二、按政府採購法第 6 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

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辦理採購人員於不

違反本法規定之範圍內，得基於公共利益、採購效益

或專業判斷之考量，為適當之採購決定。」是則，本

件採購案係以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對外開放及「世界人

權日」（98 年 12 月 10 日），舉辦世界人權日系列活

動暨展覽為主題。其「公共利益」係為彰顯我國落實

基本人權為其展覽之核心內涵，警惕政府與人民勿重

蹈覆轍，建立一個溫暖而符合人性尊嚴之社會。然王

壽來主任、朱瑞皓副組長規劃辦理「景美人權文化園

區當代藝術創作展」，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6 條有關「公

共利益」之規定，及僅提供「忠與過—情治首長汪希

苓的起落」乙書供投標者參考，並於其招標規範中，

要求採購標的重新詮釋「禁錮」之內涵，以及清楚寓

含汪希苓被軟禁於此之意涵，拘束承辦藝術家思考方

向及創作空間，以致衍生相關爭議，顯有違失。 

三、按文資總處辦理「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當代藝術創作

展」招標案，研擬之招標規範，汪希苓特區之呈現有

其特殊性與對照性，故將設計以藝術創作手法，重新

詮釋「禁錮」之內涵，針對在不同的權力關係中，與

空間對話的展覽形貌，進行內外部之詮釋創作。故「特

殊性」及「對照性」係本案所要達成的目標。另按政



 14 

府採購法第 72 條規定：「機關辦理驗收時應製作紀

錄，由參加人員會同簽認。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

貨樣規定不符者，應通知廠商限期改善、拆除、重作、

退貨或換貨。…. 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

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

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或拆換確有困難者，得於必要時

減價收受。其在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應先報經上級

機關核准；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應經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准。」是則，政府機關辦理驗收時，依法

應詳加比對招標規範暨契約內容，是否與驗收標的相

符，始得核准驗收。然王壽來主任、朱瑞皓副組長辦

理「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當代藝術創作展」，未依招標

規範要求之「對照性」、「特殊性」，覈實辦理招標

及確實驗收，以致作品引發爭議，核有違失。 

綜上所述，王壽來為文建會文資總處主任，督導「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業務，朱瑞皓為文建會文資總處研

究傳習組副組長兼任「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專案組長，

統籌辦理園區業務，規劃辦理「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當代

藝術創作展」，在「汪希苓特區」展示「藝術裝置」之

過程，未能充分體認該展示地點之敏感性與爭議性，審

慎規劃辦理，以致引發爭議，核有重大違失，已違反公

務員服務法第 1 條規定：「公務員應遵守誓言，忠心努

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同法第 5 條規

定：「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驕恣…，

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第 7 條：「公務員執行職務，應

力求切實，…。」爰依憲法第 97 條第 2 項、監察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提案糾舉，移送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依法處理。 


